
臺灣證券交易所委託(財)中華民國證券暨期貨市場發展 

基金會辦理「110 年新進人員招募甄選」簡章 

 

 

 

 

              

 

             第一階段筆試受託辦理單位： 
(財)中華民國證券暨期貨市場發展基金會 

地址：臺北市中正區南海路 3 號 5 樓 

電話：(02)2357-4388 轉分機 363 

服務時間：週一至週五 09:00~17:30 

證 基 會網址：http:// www.sfi.org.tw / 

招募專區網址： 

https://webline.sfi.org.tw/workshop/default.asp?csn=536 

 第二階段面試辦理單位： 

 臺灣證券交易所(股)公司 

 地址：台北市信義路五段 7 號 9 樓 

 電話：(02)8101-3101 

                                     網址：https://www.twse.com.tw/zh/ 

 

中華民國 110 年 8 月 19 日公告 

https://webline.sfi.org.tw/workshop/default.asp?csn=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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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辦理單位 

         本項招募作業分二階段辦理，第一階段筆試由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簡稱證交所）委託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暨期貨市場發展基金會（以下簡稱證基會）

辦理，第二階段面試由證交所辦理。 

貳、臺灣證券交易所 110 年新進人員招募重要時程表 

試別 要  項 時  間 備  註 

第
一
階
段
：
筆
試(

證
基
會) 

報名期間 
110 年 8 月 20 日(星期五)10：00 至 
110 年 9 月 14 日(星期二)24：00 止 

一律採證基會網站招募專

區報名，逾期恕不受理。 

※請務必於 110 年 9 月 14 日
24：00 前，以檔案上傳方
式繳交符合報名資格之各
項證明文件。未於期限內上
傳或資格審查不合格者，取
消筆試應試資格。 

網路查詢及列印
筆試測驗通知書 

110 年 9 月 23 日(星期四)10：00 至 
110 年 9 月 25 日(星期六) 09：00 止 

請至證基會網站招募專區
查詢測驗時間、試場位置、
列印筆試測驗通知書及應
試注意事項，不另行郵寄。 

測驗日期 110 年 9 月 25 日(星期六)上午 

僅設臺北考區；請詳閱本簡

章說明及筆試測驗通知書

所載相關規範，未攜帶規定

之身分證件正本者不得入

場應試。 

測驗結果查詢 
110 年 10 月 22 日(星期五)10：00 至 
110 年 10 月 25 日(星期一)24：00 止 

請至證基會網站招募專區

查詢，不另行郵寄。 

第
二
階
段
：
面
試

(

證
交
所) 

面試日期 暫訂於 110 年 11 月 6 日(星期六) 

面試時間（採二階段方式進

行）、地點將由證交所另行

通知 

【註】本簡章各項內容若有變更，以證交所及證基會網站最新公告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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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各招募類別報考資格條件及考試科目 

本次招募共 6 類計 14 名，各類別所需具備學歷及資格條件、筆試項目如下表： 

類 別 
職等 

職稱 

需求
人數 

學經歷資格 測驗科目 

法務人員 

六
職
等
專
員 

1 

1. 教育部認可之大學法律系所畢業。 

2. 律師高考及格。 

3. 具有律師事務所或證券、期貨、保

險、銀行等金融相關工作經驗尤佳。 

職務適性評量 

機電管理
人員 

六
職
等
專
員 

2 

1. 教育部認可之大學電機、空調等相關

系所畢業。 

2. 具備電力(高低壓供電、UPS不斷電設

備、發電機等相關)、空調(含冰水主

機系統)、消防等相關設備維護、管

理、規劃及建置實務經驗等3年以上。 

具以下選項尤佳: (須出示相關資格證明) 

1. 具備乙級職業(勞工)安全衛生管理技

術士或丙級室內配線技術士或乙級

空調技術士或消防設備士。 

2. 熟悉電腦繪圖(VISIO、AutoCAD)。 

職務適性評量 

機電檢修
人員 

五
或
六
職
等
專
員 

1 

1. 教育部認可之專科(含)以上之機械、

電機、空調等相關科系畢業。 

2. 具營建管理或機電維護等2年以上相

關工作經驗。 

具以下選項尤佳: (須出示相關資格證明) 

1. 具乙級室內配線技術士或乙級(含)以

上冷凍空調裝修技術士證書。 

2. 具專案管理相關證照(例如PMP等)。 

職務適性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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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別 
職等 

職稱 

需求
人數 

學經歷資格 測驗科目 

財務金融
人員 

六
職
等
專
員 

4 

1. 教育部認可之大學商學相關系所畢

業。 

2. 具全民英檢(GEPT)高級、多益

(TOEIC)880分以上或同等級檢定。 

具以下選項尤佳: (須出示相關資格證明) 

1. 具金融、證券、期貨或財務分析等資

本市場業務經驗。 

2. 具上市公司工作經驗。 

3. 曾經修習審計學、中級會計、或成本

會計學科。 

1.職務適性評量 

2.專業科目： 

  證券市場理論與實務
(100%) 

程式設計
人員 

六
職
等
專
員 

4 

教育部認可之大學資訊相關系所畢業。 

 

具以下選項尤佳:(須出示相關資格證明) 

1. .Net、Java、C++程式開發相關經驗。 

2. 熟悉 SQL 資料操作(DML)語法。 

3. 熟悉網路作業環境、網路系統運作及

網頁相關技術，如 HTML5、CSS、

Javascript 等，具實際網站實作經驗。 

1.職務適性評量 

2.專業科目： 

(1)程式設計(C或C++擇
一)(70%) 

(2)SQL資料庫語言、Store 

Procedure(30%) 

系統管理
人員 

六
職
等
專
員 

2 

教育部認可之大學資訊相關系所畢業。 

 

具以下選項尤佳:(須出示相關資格證明) 

1. 熟悉Linux、VMware及Windows與主

機硬體設備之規劃、維運與管理，具

備C、C++或Script等程式語言設計能

力。 

2. 具有主機系統、虛擬化軟體及資安等

相關證照。 

1.職務適性評量 

2.專業科目： 

  電子計算機概論(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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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別 
職等 

職稱 

需求
人數 

學經歷資格 測驗科目 

◎本次招募人員以五職等一級(大專)或六職等一級(大學以上)敘薪，具會計師、律
師、電機工程技師及資訊技師資格者加薪三級。另享勞保、健保、團保、伙食、
交通津貼補助、獎金、退休金、旅遊補助、健康檢查、子女教育補助、托兒津貼
等其他福利措施，以及多元化教育訓練。 

【請注意】 

◎第 3 頁所列全民英檢(GEPT)高級、多益(TOEIC)880 分以上或同等級檢定資格者，係指通過
下列任一語言測驗標準： 

(1)全民英檢(GEPT)高級(含)以上。 

(2)多益(TOEIC)達 880 分(含)以上。 

(3)IELTS 國際英語測試 6.5 分(含)以上。 

(4)托福網路測驗(TOEFL iBT) 95 分(含)以上或托福紙筆測驗(TOEFL ITP) 627 分(含)以上。 

(5)劍橋大學國際商務英語能力檢測(BULATS) ALTE Level 4(含)以上。 

    (6)外語能力測驗(FLPT)筆試達 315 分(含)、口試達 S-3(含)以上。 

◎第 2～3 頁表所列學歷須為教育部認可之學校，且不得以同等學歷報考。 
※畢業證書如係國外或大陸港澳學歷須符合教育部訂頒「大學辦理國外學歷採認辦法」、「大陸

地區學歷採認辦法」、「香港澳門學歷檢覈及採認辦法」之規定，並加附中文譯本；國外學歷

影本，應經我國駐外單位，包括我國駐當地使、領館或派駐當地之文化、貿易、商務機構或

其他經我國政府認可之機構或公證人驗(認)證。目前尚未經前述單位驗(認)證者，請及早申

請，以免損及本身權益。 

◎第 2～3 頁表所列工作經驗證明(下列二者請擇一檢附)： 
(1)服務機構所開立之「在職證明」或「離職證明」。 

 (2)勞工保險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明細)：請至各縣市勞保局申請或以自然人憑證至「勞保局 e

化服務系統：個人網路申報及查詢作業」之勞工保險異動查詢，查詢及下載個人投保資料(

含投保單位名稱、生效日期、退保日期)。 

 (3)除上述工作經驗證明外，並請說明工作部門及職務內容。 

◎應考人填寫之相關資料及提供之資格證明文件，如有不實，於測驗時發現，即取消應試資格；
通過筆試測驗者於面試時，應繳驗之學歷證明、工作證明文件等資料，經審查若發現有違規事
宜、冒名頂替、偽造、變造之情事，以及不符報考資格者，即取消面試資格；如經錄取進用後
始發現，視為違反勞動契約情節重大，證交所得依勞動基準法相關規定處置，應考人並應負相
關法律責任。 

◎上表所列各招募類別所需必備學歷及資格條件之證明文件，限於 110年9月14日(星期二)24：00
前取得證明，應考人依報考類別，符合以上資格條件者，方得參加第一階段筆試測驗，如經第
一階段筆試甄選通過獲通知參加面試者，應於報到時繳驗相關證明文件正本、查驗後發還，核
驗通過後始可應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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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報名事項 

一、報名期間：110 年 8 月 20 日(星期五)10：00 起，至 110 年 9 月 14 日(星期二)24：00 止，

逾期恕不受理。 

二、報名方式： 

(一) 招考資訊及招募簡章同時公告於下列網站，請自行上網點閱或下載列印，不另行  

     販售。 

1、證交所網站：https://www.twse.com.tw/zh/ 

    2、證基會網站招募專區：http://www.sfi.org.tw/recruit/exam5/ 

(二)本項招募報名方式一律於證基會網站招募專區採「線上報名」，不接受通訊及現場報名

，報名程序如下： 

1、線上報名：於報名期限內至證基會網站輸入報名資料。 

 2、上傳相關資料：備妥自傳(含相片)、各類別所需報名資格條件之學歷畢業證書、

工作經驗證明、外語檢定證明、專業證照證明及其他相關證明文件之電子檔案

，於報名期限 110 年 9 月 14 日(星期二)24：00 前，以檔案上傳方式傳送至證

基會網站，以利資格審查，凡未上傳自傳或有缺漏、逾期、未繳附必備資格證

明文件或資格不符者，將取消應試資格。 

3、自傳內容應涵蓋項目及納入篩選評量方式，說明如下： 

   本招募於篩選面試合格人員名單時，同時採計應試者之筆試成績及下列二-五項

「自我推介」內容之評量，敬請依照下列所定項目撰寫。 

項目 內容 

一、個人背景 簡述家庭背景及簡要自我介紹(避免制式族譜報告與流

水帳成長敘述) 

二、人格特質 以具體事蹟說明人格特質如何契合所應徵職務 

三、學歷與專業能力 1. 簡述在校所學課程、社團經驗 

2. 以具體事蹟說明所學與課外活動如何契合所應徵職

務之工作內容描述與能力要求 

四、工作經歷與相關專

長成就 

1. 簡述過去工作經歷與相關專長成就，並列出取得之相

關證照名稱 

2. 以具體事蹟說明經歷與專長成就如何契合所應徵職

務之工作內容描述與能力要求 

五、應徵動機、工作理

念與目標願景 

1. 簡述為何參與本次招募 

2. 個人工作理念 

3. 工作抱負未來規劃 

◎各類別應檢附資格證明文件及編碼方式： 

1.自傳(含相片) 

(範例)自傳的檔名為：姓名 OOO.自傳 

以電子郵件方式傳至 twse@sfi.org.tw 

 

http://www.sfi.org.tw/recruit/exam5/
mailto:以電子郵件方式傳至twse@sfi.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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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其他文件檔名編寫方式以本人手機號碼＋各類別文件(編號) 

(範例)學歷畢業證書的檔名為：0930XXXXXX(1) 

工作經驗證明的檔名為：0930XXXXXX(2) 

外語檢定證明的檔名為：0930XXXXXX(3) 

專業證照證明的檔名為：0930XXXXXX(4) 

其他相關證明的檔名為：0930XXXXXX(5) 

(備註)1、上傳之檔案格式限 jpg、jpeg；檔案大小限 4M 以下。 

         2、同一項文件若有多個檔案，如專業證照有 3 個檔案，其編碼方式為「本人手機號 

             碼＋文件(編號)」，檔名為「0930XXXXXX(4-1)、0930XXXXXX(4-2)、 

             0930XXXXXX(4-3)」，其餘文件以此類推。 

(三)若須修改個人資料，請下載「個人資料異動表」，填妥後至遲於 110 年 9 月 14 日     

(星期二)24：00 前以電子郵件方式傳送至 twse@sfi.org.tw，異動個人資料以乙次

為限。 

(四)參加甄試人員請先詳閱簡章內容，僅可擇一類別報考，請慎重考慮後再報名。 

(五)應考人員如有身心障礙或特殊因素於測驗時需要特殊服務，請於報名時註明需求，

證基會得要求應考人員提供相關證明文件，並在考試公平原則下，提供多元化適性

協助。 

三、報名費用：免費 

報名費用由證交所支付，應試人無須繳交報名費。 

 

 

 

 

 

 

 

 

 

 

 

 

 

 

 

 

mailto:twse@sfi.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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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甄選方式 

分二階段辦理，第一階段由證基會辦理筆試，第二階段由證交所辦理面試。 

一、第一階段筆試： 

(一)筆試測驗資格審查：依應試人登錄報名資料及提供證明文件初步審查，請於登錄報

名資料前，詳閱各招募類別資格條件，審核通過將不再另行通知。審查資格不符或

缺漏者，將以 E-mail 通知，凡未上傳自傳或有缺漏、逾期、未於期限內繳附必備

資格證明文件或資格不符者，將取消應試資格。 

(二)測驗科目及時間： 

    ◎法務人員、機電管理人員、機電檢修人員 

   節次 測驗科目 預備 時間 

全一節 職務適性評量 09：00 09：10～10：00 

    ◎財務金融人員、程式設計人員、系統管理人員 

節次 測驗科目 預備 時間 

第一節 職務適性評量 09：00 09：10～10：00 

第二節 專業科目 10：20 10：30～12：00 

◎各招募類別詳細應試科目請參閱本招募簡章第 2～3 頁說明，筆試測驗分 

  選擇題與非選擇題，請依題型自備以下文具應試作答： 

1、選擇題：限用 2B 鉛筆劃記。 

2、非選擇題(問答題)：限用藍、黑色原子筆、修正帶(液)等文具。 

(三)筆試測驗通知書查詢(測驗時間、地點)：110 年 9 月 23 日(星期四)10：00起至 110

年 9 月 25 日(星期六)上午 09：00止，至證基會網站招募專區查詢。 

(四)筆試測驗日期：110 年 9 月 25 日(星期六)上午舉行。符合筆試測驗資格者，請自行

查詢或列印【筆試測驗通知書】，並於測驗當日攜帶貼有本人照片之身分證件正本

(限新式國民身分證、汽機車駕照、護照，三擇一，全民健保卡不予認列，而護照

須於有效期間內)，以備查驗，否則不得入場應試。 

(五)第一階段筆試測驗結果及面試資格查詢：110 年 10 月 22 日(星期五)10：00起至 110

年 10 月 25 日(星期一)24：00止，於證基會網站招募專區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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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證交所面試： 

經第一階段筆試測驗合格且符合面試資格者，請詳下列說明： 

(一)面試當日請攜帶個人身分證件及應徵類別所應具備之學歷畢業證書、工作經驗證明

、外語檢定證明、專業證照證明及其他資格證明文件正本辦理報到，查驗後發還。

未攜帶前揭資料者，不得入場面試。凡報到時間經唱名 3 次未到者，視同棄權，不

得以任何理由要求補試。 

(二)面試日期：暫訂於 110 年 11 月 6 日(星期六)舉行。 

陸、其他注意事項 

一、應考人為報名「臺灣證券交易所 110 年新進人員招募甄選」，須提供個人資料類別：

包括姓名、身分證統一編號、出生年月日、教育、職業與聯絡方式等，將由證交所及

證基會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相關規定，為蒐集、處理及利用，並僅限於製作招募測驗相

關表單、招募測驗相關事項通知與資料分析。 

二、應考人於報名前，務請詳閱本簡章內容；一經報名，即視同應考人同意本簡章之各項

內容；本簡章各項內容若有變更，以證交所及證基會網站最新公告為準。 

三、試務行政作業洽詢電話：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暨期貨市場發展基金會測驗中心

(02)2357-4388；服務時間：週一至週五 9：00～17：30。 

四、測驗當日如遇颱風、豪雨或疫情等不可抗拒之因素，請密切注意證交所及證基會網站

所發布之訊息，以確認本項測驗是否延期。 

五、有關應試注意事項及測驗須知請詳證基會網站招募專區及筆試測驗通知書相關說明。 


